




財團法人傑出人才發展基金會 

「積極爭取國外優秀年輕學者獎助」候選人推薦申請書 

被 推 薦 人 姓 名 
 

擬  服  務  單  位               學院             系(所) 

              (中心) 

聯   絡   地   址   

聯   絡   電   話  
 

茲擬推薦          先生 /女士申請為「積極

爭取國外優秀年輕學者獎助」候選人，請惠轉本校傑出

人才講座評審委員會。       

此 致 

秘書室 

 

 

 

         中心、系（所）主任（簽章）  

            

年     月   日 

 

業務承辦人：秘書室陳佩竹小姐。電話：3366-37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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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極爭取國外優秀年輕學者獎助辦法

一、依據：
依據「財團法人傑出人才發展基金會」組織章程第二條業務辦
理。

二、目的： 為協助國內學術單位或研究機構積極爭取國外優秀年輕學者來
台服務以提升國際學術競爭力，特設置「積極爭取國外優秀年
輕學者獎助辦法」。

三、被推薦者資格：1.已獲國外大學或學術研究機構正式員額之助教授(助研究員)
或副教授(副研究員)。

2.申請單位對被推薦者之專才有明確之需要。
3.被推薦者不限國籍（含入籍他國之中國大陸人士），且須有
長期（至少五年）來台服務之明確計畫。

4.同意在獲獎期間不重覆領取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傑出研
究獎」、中央研究院「新聘學術研究獎」及由任職單位或其
他民間基金會所頒發之長期補助性質獎助獎項。

5.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自99年8月起實施「獎勵特殊優秀人才
補助」，由於屬獎助性質，因此若得獎人於此期間同時獲得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該項獎助，請比照上述第4項辦理。

四、申請程序： 1.申請單位：國內公私立大學或公立研究機構，經自訂的評審
推薦程序，由各機構之負責人提出申請。

2.申請期限：每年3月1日和10月30日各受理一次。
3.申請文件：檢附申請單位公文、申請表、申請單位必須爭取
被推薦人之說明、國外機構正式聘雇證明、被推薦者個人資
料表、計畫書、著作目錄、代表著作三件（以上各項文件各
一式四份），以及推薦函三封。

五、獎助項目： 1.補助期限：通過審查者，可獲連續獎助五年。
2.獲獎人若有以下情形，本會將停止獎助金之發給：
（１）轉任（或借調）非學術單位，如行政院、考試院、監
察院、司法院、立法院或營利企業單位等。
（２）自原申請單位離職。

3.補助金額：每年以新台幣四十萬元為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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